
职工遭遇工伤后，劳动能力鉴定至关重要
职工发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

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
能力的 ， 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 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
等级鉴定， 其中， 劳动功能障碍
分为十个伤残等级， 最重的为一
级， 最轻的为十级； 生活自理障
碍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生活
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
自理三个等级。 劳动能力鉴定的
结果， 关系到工伤职工的切身利
益， 包括能否享受伤残待遇、 用
人单位可否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等。

【案例1】
工伤职工伤情稳定后拒

绝返岗， 单位该怎么办？

车某是一家公司的员工， 在
工作中从高处摔下导致左胫骨骨
折， 住院一周后伤势好转出院回
家休养。 期间， 经公司申请后车
某被认定为工伤。 车某休养3个
月后， 走路已没问题。 去医院复
查显示骨折处已痊愈， 医生疾病
证明书上也说明骨折处无大碍。
可是， 车某一直坚称自己还无法
上班。 除不上班外， 他还要求公
司继续向他支付工伤待遇。

面对这种情况， 公司应当怎
么办呢？

【说法】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

条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
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
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
在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
般不超过12个月。 伤情严重或者
情况特殊，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延
长 ， 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 。”
据此， 确认车某是否应当返岗以
及公司是否应当继续支付工伤待
遇 ， 公司需要依次做好以下工
作：

一是看停工留薪期是否已经
届满。 停工留薪期的期限是根据
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伤病情诊断

意见确定的。 如果车某尚处于停
工留薪期， 那么， 公司不得要求
他返岗。

二是看是否需要延长停工留
薪期。 如果车某的停工留薪期已
满， 在车某拒绝返岗的情况下，
公司应当及时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确认车某的停工留薪期是
否需要延长。

三是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确认车某不需要延长停工留薪期
后， 公司则应当向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以确
定车某是否构成伤残及其等级以
及能否返岗工作。

如果经鉴定车某构成伤残等
级的话，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停发原工资
福利待遇，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工
伤伤残待遇。 至于是否要返岗，
这得看伤残的等级。 其中， 一级
至四级伤残的， 保留劳动关系，
退出工作岗位； 五级、 六级伤残
的 ， 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
系， 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难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单位按
月发给伤残津贴； 七级至十级伤
残的， 应当回到工作岗位。

综上， 如果经鉴定车某不构
成伤残， 或者虽然构成伤残但不
属于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那么车
某应当返岗上班， 否则， 公司有
权停发其工资福利。

【案例2】
工伤职工拒绝劳动能力

鉴定， 单位可否终止劳动合
同？

季某于2019年7月1日进入一
家制造公司工作， 担任一线操作
工。 双方签订有2年期限的劳动
合同。 2019年9月25日 ， 季某在
工作发生事故伤害 ， 经公司申
报， 季某被认定为工伤， 并停工
留薪一年 。 停工留薪一年期满
后， 经公司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作出了不需要延长停工留
薪期的确认书。

随后， 公司向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对季某作劳动能力鉴
定的申请， 可季某不予配合， 声

称自己仍需治疗， 并继续向公司
递交病假单。 之后， 公司又多次
书面通知季某接受劳动能力鉴
定， 均被季某拒绝。

2021年6月30日 ， 公司以合
同期满为由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合
同 。 季某认为 ， 自己是工伤职
工， 公司终止其劳动关系属于违
法， 遂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
恢复劳动关系。

那么， 仲裁机构应否支持季
某的仲裁请求？

【说法】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

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 “职工发
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力的， 或
者停工留薪期满 （含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的延长期限）， 工
伤职工或者其用人单位应当及时
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 提 出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申 请 。 ”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二条规
定， 工伤职工拒不接受劳动能力
鉴定的 ，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可见，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既是工伤职工的权利也是其法定
义务。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
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对
于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六级伤
残的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其
劳动关系； 对于因工致残被鉴定
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职工， 用人
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期满时终止
其劳动关系。 由此可知， 在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尚未作出前， 用人
单位不能终止工伤职工的劳动关
系。 但是， 工伤职工如果不履行
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法定义务，
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 公司在季某享受的
停工留薪期已满后通知其接受劳
动能力鉴定， 而季某拒不配合，
最终导致鉴定结论无法作出， 应
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由于无法确
认季某是否构成伤残以及伤残级
别的原因是季某本人造成的， 故
公司在季某的劳动合同期满时终
止其劳动关系， 并不违法， 季某
的仲裁请求无法获得支持。

【案例3】
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

服， 可否起诉？

张某是一家化工厂的职工，
2021年3月的一天， 张某在工作
时， 由于液氨喷溅到脸上， 造成
其双眼视力下降 ， 鼻子丧失嗅
觉 ， 咽喉塌陷 ， 肺功能中度减
退。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织
鉴定， 结论为七级伤残。

张某认为该鉴定结论有误。
经咨询有关专家， 张某得知自己
的伤情至少构成五级伤残。

那么， 张某对该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能否向法院起诉？

【说法】
劳动能力鉴定， 是劳动鉴定

机构根据国家鉴定标准， 运用有
关政策和医学科学技术的方法、
手段， 对工伤职工的劳动功能和
生活自理是否存在障碍及其程度
的一种综合评定。 劳动能力鉴定
由用人单位、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 卫
生行政部门、 工会组织、 经办机
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共同组
成。

但是，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只负责从其建立的医疗卫生专家
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家组成专家
组， 由专家组提出劳动能力鉴定
意见。 因此， 劳动能力鉴定是一
种纯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工作， 既
不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也不属于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之
间的劳动争议。 相应地， 工伤职
工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
既不能提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
诉讼， 而只能申请再次鉴定。

本案中， 张某对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不服， 可以根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在
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省级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再次鉴定申请。 省级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为最终结论。 潘家永 律师

专题【维权】１０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7月 12日·星期一

编辑同志：
王某与我既是同一公

司的同事又是住同一座楼
的邻居。 前几天， 他在我
们相邻的外墙上安装一台
中央空调的外机。 由于该
空调外机距离我家窗户不
足10厘米， 功率较大， 其
开机后所产生的噪音和热
气直逼我家， 即使关掉窗
户也严重影响休息 。 为
此， 我数次要求王某移除
外机， 可王某说他有权在
外墙上安装空调外机， 同
时要求我本着方便其生
活、 团结互助的精神给予
方便。

请问： 我有权要求王
某移除空调外机吗？

读者： 朱文婷

朱文婷读者：
你有权要求王某移除

空调外机， 王某的理由不
成立。

《民法典》 第二百八
十八条规定： “不动产的
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
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 第二
百九十二条规定： “不动
产权利人因建造、 修缮建
筑物以及铺设电线 、 电
缆、 水管、 暖气和燃气管
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 、
建筑物的， 该土地、 建筑
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
的便利。” 但其第二百九
十六条规定： “不动产权
利人因用水 、 排水 、 通
行、 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
不动产的， 应当尽量避免
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
成损害。”

由此来看， 相邻一方
因为行使相邻权而不得不
需要利用对方的不动产
时， 对方应当以 “有利生
产 、 方便生活 、 团结互
助、 公平合理” 的原则提
供方便。 然而， 这不等于
相邻一方可以置对方的权
益于不顾， 毫无限制、 毫
无节制地为所欲为。 也就
是说 ， 其行为必须以合
法、 必要、 正当为前提。

本案中， 王某因安装
空调需要占用你的外墙 ，
在对你没有影响或者影响
不大、 可以通过其它方式
弥补的情况下 ， 你应当
“提供必要的便利 ” 。 然
而， 由于王某安装的中央
空调功率高、 噪声大且距
离你家窗户不足10公分 ，
其做法严重违反了 《家用
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
范 （GB17790-2008）》 相
关规定 。 该规定明确指
出， 空调器的室外机组应
尽可能远离相邻方的门窗
和绿色植物， 空调器额定
制冷量大于4.5kw的与对
方门窗距离不得小于4米。
由此， 可以认定王某的行
为属于违法。

鉴于王某家使用空调
时所产生的噪音和热气已
经严重危害你家的环境 ，
你有权要求王某移除涉案
的空调外机。

颜东岳 法官

【案例】
曹某原任某地级市局自然资

源局土地开发中心副主任， 属事
业编制人员。 其于1973年3月参
加工作 ， 2009年2月退休 ， 1995
年至2009年参加社保 ， 2009年3
月开始领取市直原试点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退休待遇。

2012年7月17日 ， 曹某因涉
嫌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被刑事拘留。 2013年12月20
日， 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曹某有期
徒刑六年六个月 。 曹某被判刑
后， 其退休费被停止发放。

2020年6月曹某服刑期满 。
随后， 他向所在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申领养老保险待遇， 即领
取退休金待遇， 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局对其请求作出 《不予受理告
知书》。

曹某不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作出的处理， 遂以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其作出 《不予受理告知
书》， 恢复其养老保险待遇， 享

受各项应得合法权益。
曹某认为， 支持其诉讼请求

的法律依据， 是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 《关于退休人员被判
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
函》 （劳社厅函 [2001] 44号）。
该函明确指出： “退休人员被判
处拘役、 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
被劳动教养的， 服刑或劳动教养
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 服刑或劳
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
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
金， 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
整。”

【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曹某在退休

前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其于
2013年12月20日被某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中共
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监察部 《关于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和机关工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2﹞ 69号 ） 第二条第六款规

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
工人退休后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
行政、 刑事处罚的退休费待遇处
理： …… （六） 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机关工人退休后被判处有期
徒刑 （不含被宣告缓刑的） 以上
刑罚的， 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
日起， 取消原退休费待遇。 刑罚
执行完毕后的生活待遇， 由原发
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
根据该规定，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对曹某的诉求作出 《不予受理
告知书》 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以维持。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曹某的
诉讼请求。

【评析】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监察部 《关于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人被采取
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
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二
条六款规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机关工人退休后被判处有期
徒刑 （不含被宣告缓刑的） 以上

刑罚的， 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
日起， 取消原退休费待遇。 刑罚
执行完毕后的生活待遇， 由原发
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

依据上述规定， 曹某于2014
年1月被取消退休费。 应当注意，
在这里是 “取消退休费” 而不是
“停发退休费”， 即曹某从此不再
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原试点养老保
险待遇， 其已丧失了享受该养老
保险待遇的资格， 终结了养老保
险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曹某服刑期
满后， 如果其所在省市有具体规
定就按所在地规定的生活费标准
执行 ， 如果所在地没有具体规
定， 其只能向原发给退休费的单
位请求给付一定的 、 基本生活
费， 由原单位酌情处理。 至于曹
某提出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 《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
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
该函指向的对象是企业退休人
员， 不包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对其并不适用。

杨学友 检察官

事业编制人员服刑期满后能否领取退休金？

邻居空调噪声危害大
相邻业主可要求移除


